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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97 年間採限制性招標方

式辦理「故宮網路商城委託經營服務採購案

」，由漢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得標，履約期

限自 97 年 4 月 14 日起至 100 年 5 月 14 日止

；詎履約期滿後，該院逕將網路商城委託「

有限責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」

經營，引發輿論質疑涉有違法等情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故宮 94 年第一次辦理該院網路商城之招標作業，時程

較原預計時程延宕達 6 個月之久；97 年第二次辦理之

招標作業，竟於原承商經營期限屆滿後 2 個月始完成

等，均有欠當。又故宮於 100 年 5 月 15 日起逕委託故

宮消合社辦理網路商城業務之作為，亦難杜社會大眾

輿論之質疑。 

(一)查故宮基金作業科於 94 年 6 月 13 日以該院網路商

城建置案已驗收完成，擬計畫於 94 年 7 月中完成

委外經銷商公開招標，7 月底正式委外上線，將該

院出版品、文物複製品、藝術紀念品及博物館商品

等以電子網路行銷至海內外為由，簽陳辦理「國立

故宮博物院網路商城委託經營服務採購案」，該案

於同年 7 月 7 日故宮前院長石○謙核定，招標方式

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 22 條第 1 項第 9

款委託專業服務規定辦理；決標原則依機關委託專

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7 條，準用最有利標

之評選規定辦理。故宮乃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聘

請 9位評選委員協助審查招標文件及後續廠商評選

事宜。惟故宮遲至 94 年 11 月 3 日始上網公告本招

標案，嗣於 95 年 1 月 26 日與第一優勝廠商漢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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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完成議定並決標予該廠商後，故宮於 95 年 2 月

13 日辦理上網公告決標，漢偉公司於 95 年 2 月 14

日至 97 年 2 月 14 日之期間，經營故宮網路商城業

務。故宮網路商城於 95 年 2 月 14 日起委外經營，

距離原規劃 94 年 7 月底之時程，已延宕超過 6 個

月之久。 

(二)復查，漢偉公司於 97 年 2 月 14 日經營期限屆滿前

，故宮顯仍未記取前次相關作業延宕之經驗，仍未

及早規劃網路商城之採購案，故宮出版組基金科於

97 年 2 月 1 日始簽陳擬依規定重新辦理「國立故宮

博物院網路商城委託經營服務採購案」，招標方式

仍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委託專業服務規

定辦理；決標原則亦仍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

選及計費辦法第 7 條，準用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辦

理；並再次聘請故宮內部 6 人、外聘專家學者 3 人

之 9 位評選委員，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。採購評選

委員會於 97 年 2 月 20 日召開第一次評選會議，修

正評選頇知、需求說明書及契約書時，已逾漢偉公

司 97 年 2 月 14 日之經營期限，訖漢偉公司於 97

年 4 月 21 日再次取得故宮網路商城業務 3 年之經

營權時，距離該公司前次 97 年 2 月 14 日之經營期

限已逾 2 個月。核故宮上開相關作為，實有未當。 

(三)嗣故宮與漢偉公司第二次之契約於 100 年 5 月 14

日結束後，故宮此次對於網路商城委託經營對象之

選擇，該院捨棄前 2 次所採用之招標方式依採購法

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委託專業服務規定辦理、成

立採購評選委員會、決標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

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7 條，準用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

辦理等相對客觀及公正之程序，於 100 年 5 月 15

日即逕依該院與故宮消合社於 98 年間所簽訂之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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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區出版品、文物仿製品及餐點等

業務委託經營合約書」第 1 條委託範圍第 1 項之規

定（含經營網路販售故宮所生產之商品），將故宮

網路商城業務委託予故宮消合社經營。依據故宮說

明，故宮隨後於 100 年 8 月辦理之「國立故宮博物

院附設博物館商店暨餐飲服務委託經營案」公開招

標作業時，亦將網路商城納入，惟該招標案後續以

廢標方式結案，失去順利處理本案之機會，因繼續

委託故宮消合社經營網路商城，而引起立法委員與

輿論之關注。若故宮於 100 年 8 月所辦理包括網路

商城之上開委託經營招標案，當時順利選出得標廠

商，社會大眾或可較為理解故宮 100 年 5 月 15 日

逕將故宮網路商城業務委託予故宮消合社經營之

實務考量；然因該招標案廢標後，故宮未立即接續

辦理其網路商城業務委外經營管理之招標案，決定

由故宮消合社繼續經營網路商城，俟該社於 104 年

7 月 7 日決議解散後之 2 日（104 年 7 月 9 日）始

辦理該招標案之公告等事項，網路商城業務復又改

回委外招商經營，顯見委外經營應較妥適，而故宮

卻在 100 年至 104 年間逕交故宮消合社，未經招標

程序而經營其網路商城長達 4 年之久，自難杜似乎

獨厚故宮消合社之質疑，而肇致社會輿論非議。 

二、故宮所轄職員兼任消合社理事，於 99年至 103年間代

表消合社赴大陸地區時，確有未依規定事前提出申請

表及事後提出返臺意見表之情形；另故宮對相關表格

之檔案管理不當，致嗣後無從具體查證所屬人員赴大

陸情形，應予檢討。 

(一)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第 3 項規

定：「臺灣地區公務員……，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

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。但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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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

大陸地區，不在此限……。」內政部移民署於 99

年 9月 1日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

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 9 條規定：「依本辦法

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者，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

……經所屬中央機關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其

授權機關附註意見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……前

二項人員於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，應填具返臺意見

反映表。」另內政部移民署 99 年 9 月 1 日亦修正

發布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

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

第 4 點規定：「申請人應於赴大陸地區七日前填具

申請表……，向所屬機關（構）申請……。前項人

員於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，應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

，送交所屬機關備查。」且內政部 99 年 9 月 3 日

內授移字第 0990944506 號函送:「……『簡任第十

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』、『簡任

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

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』……『赴大

陸地區返臺意見反映表』……；返臺上班後 1 星期

內，應詳填意見反映表，送交所屬機關政風單位或

政風專責人員受理。」爰故宮相關人員進入大陸地

區，應依上開規定於事先提出申請表申請，並於返

臺上班後 1 星期內，詳實填寫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

表後送交相關單位，自不待言。 

(二)惟查故宮 99 年 9 月 1 日時，係按上開內政部移民

署發布之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

陸地區許可辦法及相關要點，要求故宮所屬公務員

自大陸地區返臺，事後應向該院政風室提出返臺意

見反映表，惟當時故宮內部之相關行政規則並未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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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聘任人員、駐衛警及約聘僱人員等納入規範。

直至 102 年 11 月 7 日函頒「國立故宮博物院職員

申請赴大陸案件作業流程表 SOP」，故宮始於該 SOP

載明除故宮所屬公務人員外，故宮之聘任人員、駐

衛警、約聘僱人員、政務人員，參與兩岸交流活動

，事前應填載赴大陸地區申請表格。且簡任第 10

職等以下人員（含聘任人員、駐衛警、約聘僱人員

），於 7 日前報經故宮許可；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

人員及政務人員，於 3 星期前報經內政部入出國及

移民署許可。事後簡任第 10 職等以下人員，返台

上班後 1 星期內應填寫「返台意見反映表」。 

(三)故宮消合社之理事，係由故宮所屬人員兼任，渠等

於故宮有其本職所當負責之工作，故宮消合社辦理

相關業務時，自應由該社人員負責，不宜由故宮所

屬人員以其所兼任之理事身分代為辦理，否則難免

影響其於故宮之本職工作，然故宮所屬人員於兼任

故宮消合社理事時，多有以兼任故宮消合社理事之

身分赴大陸地區辦理參展業務之情形，且故宮對外

宣稱故宮消合社係獨立之法人單位，其與故宮間並

非同一，惟就實質運作而言，處處可見故宮正式職

員介入故宮消合社經營之情況，面對外界輿論之指

摘，實難辭其咎。關於故宮消合社 98 年起至 103

年間故宮消合社兼具故宮職員身分理事，赴大陸地

區辦理參展業務，故宮及其所屬職員是否按相關規

定辦理乙節，茲以故宮函頒「國立故宮博物院職員

申請赴大陸案件作業流程表 SOP」時間點（102 年

11 月 7 日）之前後情形，說明如下： 

１、102 年 11 月 6 日以前，故宮及其所屬同仁辦理情

形： 

(１)事前提出申請部分： 



6 

 

經故宮人事室查復本院，故宮所屬公務員

以故宮消合社理事赴大陸地區處理參展事

務，未依法提出申請者：有秘書室編審唐○

○、安全管理室辦事員林○○等兩人。惟唐○

○陳稱歷年（100 年、101 年、102 年）已如實

辦理事前申請，故宮人事室竟無留存 5 年內申

請資料足供查證事實真偽；至林○○則自承未

提出申請即前往大陸地區。 

(２)事後提出返臺意見反映表部分： 

秘書室編審唐○○陳稱如實填寫；圖書文

獻處研究員林○○陳稱 102 年以前未曾填寫；

安全管理室辦事員林○○陳稱未填寫，惟故宮

政風室依內政部 99 年 9 月 3 日內授移字第

0990944506 號函，自函頒日起即負有收執返臺

意見反映表之職掌，竟無留存任何赴大陸地區

人員之返臺意見反映表足供勾稽。 

２、故宮 102 年 11 月 7 日以後，故宮及其所屬同仁辦

理情形： 

(１)事前提出申請部分： 

經故宮人事室查復本院，故宮所屬職員以

故宮消合社理事赴大陸地區辦理參展業務，未

依法提出申請者：僅登錄保存處雇員賴○○。  

(２)事後提出返臺意見反映表部分： 

故宮政風室截至本院調查 103 年底止，僅

有鍾○○1 名之返臺意見反映表，其餘故宮所

屬職員以故宮消合社理事赴大陸地區辦理參

展業務人員，其歷年返臺意見反映表均付之闕

如。 

(四)綜上，依檔案法第 1 條規定：「為健全政府機關檔

案管理，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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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本法。」同法第 2 條規定：「……二、檔案：

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，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

字資料及其附件。……四、機關檔案：指各機關自

行管理之檔案。」又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：

「本法第 2條第 2款所稱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

件，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類紀錄

資料及其附件，包括各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

……」可知：政府機關對於各機關處理公務所產生

之各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，業有歸檔管理之必要甚

明。故宮對於所屬人員代表故宮消合社赴大陸地區

辦理參展業務，其事先提出之申請資料表，以及事

後提出之返臺意見反映表，既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條第 3項規定及其子法規要求

填寫之制式表格，依上開檔案法規定自應歸檔管理

，方足事前、事後地有效控管人員赴大陸地區之實

情。惟故宮竟未針對系爭制式表格資料，依檔案法

等相關規定予以歸檔管理，致使相關人員是否確按

法令事先提出赴陸申請、事後提出返臺意見反映表

等情，無從具體實質查證，除政府機關追究查證系

爭人員之行政責任陷入困境外，甚至使臺灣地區與

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條第 3項及其子法規之

立法目的形同具文，應予檢討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請國立故宮博物院檢討見復。 

 

調查委員：劉德勳 

林雅鋒 


